
江西融资租赁汽车金融租赁公司转让收购注册登记

产品名称 江西融资租赁汽车金融租赁公司转让收购注册登
记

公司名称 深圳星泷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龙华区

联系电话 18681584221 18681584221

产品详情

融资租赁是否属于金融保险业

    融资租赁是否属于金融保险业其实不是很重要。首先融资租赁是否属于“金融保险业”并不是法
律方面的定义，而是计税方式怎样划分的定义。在国外，有些国家税务部门把租赁分为“真实租赁”和
非“真实租赁”。前者指传统租赁，后者指融资租赁。两者税收标准是不一样的。而不是非真实租赁就
在作假，“真实租赁”就在做真正的租赁。

    在中国租赁税收政策上被分为“商业服务”和“金融服务”。这种划分如同租赁会计准则的“融
资租赁”和“经营租赁”的划分。会计准则划分的目的是选择会计处理方式，税法的划分是选择计税方
式。不是划归“金融保险业”所有的租赁公司都是金融机构的意思，都要按金融机构的税改来进行转型
。这在税改文件里都有明确说明。

    法律上认定的（传统设备）租赁这次以“商业服务”认定为有形动产经营租赁。法律上认定的设
备融资租赁，这次以“金融服务”被认定为有形动产融资租赁。两者税负和计算方式完全不同。这里税
务部门并没有否定原来界定的“金融保险业”。在这次税改中依然这样划分。对于融资租赁公司来说，
能得到好处只是“按简易计税法”计算应纳税额。

    本次改革是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改革。因为租赁物件的流转环节要继续流转，承租人要能享受到缴
纳应税货物增值税后可以抵扣的待遇。因此必须要纳入增值税改革范畴。那么融资租赁业是否还按金融
保险业待遇纳税？我看意义不大。因为营业税的差额纳税政策是给营业税定义金融保险业的税收政策，
营改增后该政策全盘移植到增值税改革范围，并没有说融资租赁公司不属于金融保险业。但融资租赁的
贸易属性不能改变。若非要 带上“金融”的帽子，那也是“有形动产金融”，还是离不开物的流转。

    融资租赁只征收应税劳务增值税，不征收应税货物增值税

    笔者以为：融资租赁是金融与贸易结合的产物，即有金融属性又有贸易属性。租赁物件和供货商
是承租人选择，贸易环节应税货物增值税由承租人支付。税改前是流转环节的终端（增值税不可抵扣）
。 税改后不是依靠厂商开出的增值税作为进项税延续增值税链条。而是靠租金发票延续后面链条。尽管



租赁公司有可能代承租人垫付应税货物增值税 ，甚至取代增值税专用发票，依然没有增值税抵扣问题。

   
税改前，融资租赁公司
只缴纳应税服务的营业税，不缴纳应税货物的

增值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融资租赁业务征收流转税问题的
通知
》）。税改后融资租赁公司依然延续这个政策，只征收应税服务增值税，不征收应税货物增值税完全移
植了过去的税收政策。这是理解本次税改的首要问题。离开这个后面的分析就都乱了。

    进项税抵扣原则

    业界大的误区就是把替承租人支付的应税货物增值税当成自己应付的增值税。进而在分析问题时
总是作为“进项税”来看待，因此很容易把自己绕在里面。

    这次税改再次强调进项税的抵扣原则：合同流、发票流、资金流（以下简称“三流”）必须三统
一，缺一不可。这点常被业界忽略。融资租赁应税货物增值税由承租人支付，物件采购发票开给租赁公
司。就算是租赁公司替承租人垫付了增值税，但发票流与合同流依然不统一。

    承租人因没有得到应税货物增值税发票，同样不能作为进项税进行抵抗。哪怕进口环节取得增值
税国库缴税单，同样因与合同流不符，不能作为进项税抵扣。否则再通过租金发票抵扣就成为双重抵扣
。由此可见：不管是承租人还是租赁公司，厂商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都不能作为进项税进行抵扣。笔
者看许多解读文章包括笔者自己以前写的分析文章，在这里出现重大错误。

    保留差额纳税政策是唯一解决融资租赁进项税不能抵扣的唯一办法

   
这次税改第二的要点就是保留了原来的差额纳

税政策（《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若干政策问题的
通知
》）。融资租赁公司既然没有进项税，那么拿什么抵扣呢（实现三流统一）？其实税改前，营业税中的
差额纳税政策早已解决这个问题。原来中国的“增值税”在国外被划分为“消费型”增值税。可流转、
带抵扣项。

    中国的“营业税”在国外被划分为“生产性”增值税，不能流转，不可抵扣。因不科学已被逐步
淘汰，我国这次营改增改的就是这个税种。

    税改前，我们的差额纳税政策不可流转、但带抵扣项，在国外被划分为“收入型”增值税（有收
入部分才纳税）是介于生产型增值税和消费型增值税中间的一个税种。在这次应该增中很容易过渡到可
流转、带抵扣项的“消费型”增值税来。

    前面分析租赁公司没有进项税，那么按照差额纳税的成本抵扣原则，该抵的就都抵，包括了应税
货物的增值税。差额纳税之所以能够在流转，是通过租赁发票来完成的。不是销项税减进项税来计算的
。融资租赁属于现代服务业中的有形动产中的有形动产融资租赁，是特殊中的特殊。特殊的地方是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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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计税法计算应纳税额。特殊的特殊是销项税减差额纳税成本项，而不是进项税。

    遗憾的是：这些政策税改文件都提到，但如何征管，还欠缺具体的征管办法。对于特殊的特殊行
业，建议税务部门出台特殊的特殊政策不是难事。因为从征管原则来说我们并没有要求有任何改变，只
是通过征管管理办法统一和简化了征管难度，不管认知高或认知不足的征管人员和租赁公司，只要按征
管办法做就是了。

    近出台的有关差额纳税的税收政策（《上海市财政局关于本市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差额征
税会计处理的通知（试行）》），让租赁业界感到比较紧张。其实大可不必。笔者认为那个文件里并没
有提到有形动产融资租赁的差额纳税，作为特殊的特殊行业，在另外的文件专门说明就足够了。我们是
“金融保险业”的差额纳税，我们的会计处理是按

《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
》进行处理的。与我们无关的事情不要硬往自己身上套。

    营改增后融资租赁公司是否还可以做出售回租

    有关出售回租在出售环节的税收问题有文规定：即不征收营业税，也不征收增值税，从而也没有
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做进项税抵扣。差额纳税的计税方式摆脱了对应税货物增值税发票的依赖，有没
有发票,在操作上实现“三流”的统一没有问题。因为没有增值税的租赁，租金中也不含应税货物增值税
。租赁公司从外部借款的本金和利息都可在差额纳税政策中扣除项，租赁公司并没有因此增加税负。

    需要注意的是：承租人在出售回租前取得的物件，若已经进行了增值税抵扣，在租金发票依然按
租金全额17%抵扣，承租人则有双重抵扣嫌疑。这个问题不解决出售回租没办法做。

    其次是：承租企业用自己制造的物件做出售回租，在出售环节必须要缴纳应税货物增值税，否则
就有漏税嫌疑。

    结论是：出售回租不是不能做，要看应税货物增值税是否符合这次营改增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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